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          关于做好2007年质量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
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

   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（质检办质[2006] 588号）文件精神，

为做好2007年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根据《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（人

发［2000 1 123号）的要求，凡涉及人体健康、人身财产安全

的重要产品生产企业，在其关键质量岗位，必须配备具有质

量专业职业资格的质量人员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动员实

行生产许可证管理、强制性产中认证管理等国家对产品质量

实行市场准入控制的企业，或有质量保证要求的产品生产企

业，已获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，积极组织质量专业人员参加

质量专业职业资格考试，特别是在关键质量岗位上的人员，

应要求具备质量专业职业资格

    二、凡是中国名牌产品、省级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以及国

家级和省级质量管理先进企业、质量管理奖（含产品质量奖）

企业，要有一定比例质量人员获得质量专业职业资格。质量

人员持证（质量专业职业资格证书）上岗是获得中国名牌产

品、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的重要条件。

    三、根据人事部有关质量专业职业资格报名条件的补充

规定（国人厅发[2004] 45号），应届本科考生可以参加质量

专业职业资格考试。

    四、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及时做好考试大纲、教材的

统一征订工作，并于2007年1月31日前将征订数量及书款

报到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处。《初级质量专业墓础知识与实

务》44元／册、《中级质量专业综合知识》44元／册、《中级质

量专业理论与实务》50元／册。

    五、考试时间为2007年6月24日

    上午9：00-12：00

    初级考试科目：质量专业相关知识

    中级考试科目：质量专业综合知识

    下午2: 00-5: 00

    初级考试科目：质量专业墓础理论与实务

    中级考试科目：质量专业理论与实务

    六、考试网上报名时间2007年4月2日一30日，逾期

不予补报。《辽宁人事考试网》网址：http://www.lnrsks.com 。

具体要求详见辽人考函[2007]1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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